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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輔導青年農民有機作物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 

一、計畫目的： 

      輔導從事有機栽培經驗證通過之青年農民，設置溫(網)室生產設施，降

低天候風險，提昇生產效能，穩定供應有機蔬果。 

二、輔導對象及申請條件： 

（一） 補助對象： 

1.通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青年農民專案輔導實施計畫」，且通過有

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之青年農民。 

2.補助對象優先順序： 

（1）具契作供應合約，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青年農民。 

（2）有機農業專區內之青年農民。 

（3）集團栽培之青年農民。 

（4）田間自主品管，本產季或上一季有藥檢合格報告之青年農民。 

 （5）其他已從事有機栽培之青年農民。 

（二）申請條件： 

1. 設施搭建之土地應為合法使用，並須經有機驗證通過（含轉型期）

之農地。 

2. 前一年度計畫經核定補助後又放棄執行之農戶，停止一年申請補

助，但未及辦理土地或建物使用文件者，不在此限。 

3. 前一年度內有機農產品檢驗不合格之有機青年農民，不予補助。 

三、補助標準及項目： 

依本署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辦理，西部地區補助以不超過 50%為原則，東部、

離島及原住民地區補助以不超過 60%為原則，每年每戶申請一項補助，補助

標準及項目如下：（補助地區範圍劃分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

基準」辦理）。 

（一）水平棚架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6萬元。 

（二）簡易式塑膠布溫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37.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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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構型鋼骨溫網室：應提出已投保農業設施保險之證明後，始核撥補助

款，保險期間至少 3年，未滿 3年，停止本會農糧署設施設備計畫補助

3年資格。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7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90萬元。 

四、申請程序： 

（一）依「農糧類專案輔導青年申請設施（備）補助作業程序」辦理。 

（二）申請設施計畫送件時，需一併檢附當年度「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種植有

機作物溫網室設施」計畫用地查核會勘表，俾利審查。 

五、設施購置、經費請撥： 

（一）溫網室施工前由農民團體會同本署當地分署、農業改良場、直轄市（縣、

市）政府赴現場勘查確認為合法使用及新建之用地，始同意搭建，計

畫核定前已先行施工者，不予列入計畫補助；施工中由執行單位勘查

拍照留存；完工後由農民團體辦理驗收，並檢附相關驗收紀錄及施工

前會勘表（如附表）邀請本署當地分署、農業改良場、直轄市（縣、

市）政府現場會勘與輔導，確認為新品搭建設施，始予核銷。 

（二）農民團體申請經費撥付時，應檢附領款收據、補助溫網室設施全額發

票影印本、會勘表影印本(施工前及完工後)、照片(施工前、中、後照

片各 1 張)。照片請標明受補助青年農民姓名、搭建地段地號、溫網室

設施種類及補助面積。 

（三）經費核銷時，需以承包廠商開立全額發票核銷，不得另以工資清冊核

算計列。 

（四）本計畫補助之設施（備）必須為計畫辦理期間購置之新品，不得以舊

品充當新設施（備）核銷，違反規定者應繳回全數補助款，該青年農

民不再予以補助。 

（五）若申請固定設施依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相關規定須出具「非都

市土地使用設施容許證明」者，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辦理。 

六、計畫查核： 

青年農民於專案輔導期間，應配合本署當地分署、農業改良場進行栽

培經營輔導及查核，並依「農糧類專案輔導青年申請設施（備）補助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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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專案輔導青年農民種植有機作物溫網室設施」計畫用地查核會勘表   □施工前  □完工後 

青年農民姓名 申請設施類別 
設施用地 

備註 

鄉鎮別 地 段 地 號 
土地登記謄
本面積（公頃） 

興建設施面
積（公頃） 

現況 

     
  

 
 

 

        
 

 

     
  

 
 

 

     
  

 
 

 

     
  

 
 

 

     
  

 
 

 

勘查時間：   年   月   日 

會勘單位及人員（簽章）： 

執行單位：        農會： 

查核會勘單位：農糧署  區分署：           ；    區農業改良場：         ；      市(縣)政府： 

備註：申請青年農民務必提供土地登記謄本供會勘單位人員確認土地為合法用地，並確認土地資料無誤，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4 位，興設設施
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2 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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